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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5391号
鲍成威：本院受理原告柯向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379号

黄萍萍、潘泰丹：本院受理原告黄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浙0106民
初13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643号

郑萍：本院受理原告宋建平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6民初
36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327号

徐先明、叶永珍：本院受理原告陈顺娟诉被告徐先明、
叶永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2022）浙0106民初53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915号

邵鑫:本院对原告王海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291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邵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海文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2日起按照年
利率15.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邵鑫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海文公告费65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
由被告邵鑫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171号

杭州格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浙江星
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与杭州格伊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
民初2171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686号

杭州音享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校宝在线（杭州）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音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审
理的原告高婷婷与杭州音享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校
宝在线（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音卓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
0108民初2686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393号

赵炎东（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桐乡小桐洲）：本院受
理原告陈凤娣与被告赵炎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民初3393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须知、诉讼费结算通知单、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赵炎东归还原告陈凤娣
借款26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被
告赵炎东支付原告陈凤娣利息（其中2018年12月3日至
2019年2月2日间为8666.70元，自2019年2月3日起，以
2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5%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3009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赵炎东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2民初2387号

童陈静(杭州市拱墅区环西新村1幢1号平房3室)：本院
受理原告陈向阳与被告童陈静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2民初238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童陈静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向阳代偿款人民币24960元、
利息(以24960元为基数，从2022年1月30日起按照年
利率14%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及律师费2500
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516元，由被告童陈静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433号

郑萌萌：本院受理原告杨虹霞诉被告郑萌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采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

还10000元借款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答
辩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
22日14时30分在本院矛调中心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433号

方雯：本院受理原告袁栋诉被告方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
24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原告袁栋撤
诉处理。案件受理费169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
袁栋负担（已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516号

王富荣、钟元庆（公民身份号码：5225221968****
0027、5201211997****0012）：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中
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富荣、钟元庆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651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元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宁波中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垫
付款43734.69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及为实现债权支
出的费用5000元；三、被告王富荣对被告钟元庆的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钟
元庆追偿。案件受理费101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668元，由被告钟元庆、王富荣共同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108号

卢克敏（3326251975****1716），褚见军
（3306241973****6817）：本院受理的原告林鲁斌与被
告卢克敏、褚见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
21日14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000号

邵永冬（公民身份号码：5321281993****3929）：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诉被告邵永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
民初600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365号

宁波凌波微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陈辉：本院受理
原告朱辰希、童贲犊、童贲孛、蔡科杰、周佳雯、史馨瑜、
史浚琪、阮晨焜、王梓羽、苏以川、徐梓鑫、叶一铭、陈知
权、龚俊宇、王琬霖、刘景齐、乔煜、叶骐凯、郑昊然、赵
文昊、王子瑜、王维石、章霖皓、丁浩城、周煜扬与被告
宁波凌波微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陈辉教育培训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
4365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386号

曹传林：原告李传飞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
履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4日0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68号

胡定全、晏四平、黄敏根：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
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4日14时
15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258号

施鸿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2022年11月15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234号

张灿：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10234号原告王
城波与被告张灿、张宝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5日15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187号
吴齐桂、李锐、余尚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吴齐桂、李锐、余尚成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31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456号

吴攀攀：本院受理原告朱鹏迪与被告吴攀攀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94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793号

杨光胜（公民身份号码：5129291980****3814）:本
院审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理赔款
180635.88元，并支付违约金51139.25元（违约金以
理赔款为基数，暂计算至2022年6月13日,实际主张
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保费
3073.29元（2020年4月24日至2020年8月11日，共
计3个月19天）；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1200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11月17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701号

焦雪宾：本院受理原告王洪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30日9时00分在
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685号之一

刘斌斌（公民身份号码3604811984****2019）：原
告余姚市欣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斌斌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1民初468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
确定：被告刘斌斌支付原告余姚市欣源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工装木工板货款2617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刘
斌斌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
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3068号

李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李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需公告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26民初3068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4995号

吴邦达（湖北省建始县花坪镇张家槽村6组9号，公民
身份号码422822199508154039）：本院受理原告王
崇熹与被告吴邦达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
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汽车试驾合同》；2.判令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8458元，并支付利息（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2年1月6日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3.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4995号案件的
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11月28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象山县人
民法院大徐法庭开庭审理。如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4262号

姜留华:本院受理原告张鹏冲诉姜留华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302民初426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在三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9838号

雷成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凯翔鞋机有限公司与被告
雷成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8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981号

华宇国金（宁波）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
明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赛欧木业有限公司、华
宇国金（宁波）能源有限公司的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湖州明
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华宇国金（宁波）能源有限
公司的起诉。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诉前调2548号

施莉莉：本院受理原告胡迎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3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21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
3.7%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费用3200元；2、
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自送达之日起
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22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398号

章玉兰、邵始民：本院受理原告何良云与被告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1398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章玉兰、邵始民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何良云代偿款210763.93元并支
付利息（利息从2022年4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何良云其他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二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16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166元，由被告章玉兰、邵始民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于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三十日内前来我院306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51号

本院根据许宝根的申请于2022年8月19日裁定受理
许宝根(1963年4月出生，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上卢社区
石宅人)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务
所为许宝根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管理人。

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
程序终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许宝
根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
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
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
座位;(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
场等场所进行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
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
公;(五)购买机动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
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
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许宝根的债权人应自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路222
号801室，联系电话:13758960190)，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许宝根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许宝根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0月27日14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
法院六石法庭第二审判庭召开许宝根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61号

本院于2022年9月19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味上餐饮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

东阳市味上餐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管理人提交
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
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东阳市味上餐饮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10月
31日前向东阳市味上餐饮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
阳市吴宁街道人民路222号9楼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联系
电话:过律师18857960820)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11月3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
院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号)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
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
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
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
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7007号

叶纪庭：本院受理原告杨学章与被告叶纪庭（公民身份
号码：3303241970****3879）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783民初
70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案件受
理费476元，已收取238元，减半收取119元，保全费29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为准，由原告杨学章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0864号

戴云云:本院在审理原告东阳市徐氏服饰有限公司与
被告戴云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0782
民初10864号民事裁定书。主文如下:准许原告东阳市徐
氏服饰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3078元(已减半)、公告
费650元，由原告负担。自发出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419号

叶伟然：本院受理原告王火炬与被告叶伟然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34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叶伟然归还原告王火炬
借款122000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74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叶伟然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5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523号

张兴旺：本院受理原告黄诚龙与被告张兴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内容为：一、限被告张兴旺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诚龙货款37076元
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22年6月9日起按年利率
5.5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诚龙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张兴旺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726民初25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黄宅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777号

衢州本元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巧莲
与被告衢州本元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5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947号

钱琪：本院受理原告何秋虹诉你、翁尧定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802民初
494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
你归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7月27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LPR利息计算）；
2.判令翁尧定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
用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于航埠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256号

陈琼美：本院受理原告程雪成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称要求与你解除
婚姻关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4日14时30分
在本院四楼第八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
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1596号

徐剑：本院受理原告涂秀良诉你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03民
初15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徐剑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涂秀良餐费6600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610元，由被告徐剑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